
 

中央 

補助 

一般生 

公幼 

特殊身份 

大班 

中班 

小班、幼幼班 

低收、中低收 

原住民 

身心障礙 

學費：全免(免付清冊) 

雜費：家庭收入 50萬以下，全免(收據) 

學費：全免(免付清冊) 

雜費：家庭收入 50-70萬，最高補助 6,000元 

學費：全免(免付清冊) 

雜費：家庭收入 70萬以上，無補助 

4-6歲免雜

費補助 

花蓮縣

補助 

註：108年 8月 1日 2歲至 4歲每月育兒津貼 2,500元實施後，領取上述教育補助者均不可重複申領育兒津貼。 

學費：全免(免付清冊) 

雜費：無補助 

花蓮縣

補助 

4-6歲免雜

費補助 

學費：全免(免付清冊) 

雜費：無補助 

學費：全免(免付清冊) 

雜費：全免 

學費：全免(免付清冊) 

雜費：小班、中班最高補助 8,500元(含保險)，覈實支付。 

大班依家庭收入補助：50萬以下全免、50-70萬， 

最高補助 6,000元、70萬以上，無補助。 

學費：全免(免付清冊) 

雜費：幼幼班、小班、中班補助 3,000元 

大班依家庭收入補助：50萬以下全免、50-70萬，最高補助 6,000元、

70萬以上，無補助 

 

花蓮縣

補助 

4-6歲免雜

費補助 

花蓮縣學前幼兒相關教育補助申請彙整表 

 

 

107.08.27 特幼科修訂 



 

中央

一般

補助 

一般生 

特殊

身份 

中班：學費、雜費均無補助 

中低收 

原住民 

身心障礙 

教育券 15,000元補助，覈實支付 

註：108年 8月 1日 2歲至 4歲每月育兒津貼 2,500元實施後，可至各公所申請，然領取大班及中央準公共化補助者不可重複申領育兒津貼。 

大班：學費全免，雜費依家戶年所得及園所收費，最高補助 15,000元 

 
花蓮縣補助 中班：教育券補助，覈實支付 

小班：低收補助，每月 1,500元 

學費及雜費：家長每月繳費不超過 4,500元上限，中央依各校收費上限(8,000元、

9,000元、10,000元)及補助家長下限(一年 30,000元)補助 

中央

準公

共化

補助 

小班、幼幼班：學費、雜費均無補助 

低收 中班、小班、幼幼班：學費、雜費

無補助 
花蓮縣補助 

一般生 

特殊

身份 

低收、中低收全免 

原住民：系統擇優申領 

身心障礙：系統擇優申領 

中班、小班：補助 10,000元 

花蓮縣補助 

幼幼班：學費、雜費無補助 

花蓮縣補助 
中班、小班、幼幼班：補助

7,500元 

中班教育券補助，覈實支付 

小班：低收補助，每月 1,500元 

 

大班：學費全免，雜費依家戶年所得及園所收費，最高補助 15,000元 

 

大班：學費全免，雜費依家戶年所得及園所收費，最高補助 15,000元 

 

中班教育券補助，覈實支付 

小班：低收補助，每月 1,500 

大班：學費全免，雜費依家戶年所得及園所收費，最高補助 15,000元 

 

大班：學費全免，雜費依家戶年所得(30萬以下、30-50萬、50-70萬)及園所收費，最高補助 15,000元 

中班、小班：補助 6,000，幼幼班：無補助 花蓮縣補助 中班教育券補助覈實支付 

私幼 


